附件1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
指引第10号——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
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科技型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更好支持尚未形成一定收入规模的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在科创板发行上市，鼓励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产品研发创新，增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 增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的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以下简称发行人）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2.1.2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上市标准（本指引简称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申请在科创板发行上市的，适用本指引。
第三条 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产品应当属于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和相关产业政策鼓励支持的范畴，主营业务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自主研发、模型服务或者模型应用等。
第四条 发行人应当在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开展研发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取得重大研发成果，或者牵头承担国家人工智能重点任务。
发行人应当结合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水平和发展趋势，发行人突破人工智能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或者实现算法等创新的情况，模型规模及复杂度，能力表现，鲁棒性和安全性等技术先进性衡量指标，在多模态、智能体等领域的技术突破，最近一年在国内外主流大模型评测中的排名，持续研发和技术迭代能力，数据获取和治理能力等方面，合理审慎论证并披露发行人具备同行业领先的技术优势。
就行业专用大模型企业，发行人还应当结合模型在行业领域的知识深度与准确性、复杂推理能力、专业任务执行能力和实用性、具有显著影响的行业落地能力等，合理审慎论证并披露具备同行业领先的技术优势。
第五条 发行人的主要业务或产品应当处于持续研发或科技成果转化阶段，在申报时至少有一个大模型产品已完成上线发布并实现规模化应用，后续不存在技术方面的重大不利事项。依照有关规定需履行备案等程序的，应当已完成相关程序。
发行人应当结合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的技术发展阶段，发行人的技术所处阶段、转化成果和商业模式，核心技术产品的研发和迭代情况，报告期末用户或部署设备数量、近期模型调用量，人工智能主流社区下载量排名，在真实业务场景落地情况等实现规模化应用的具体情况，合理审慎论证并披露符合阶段性成果要求。
第六条 发行人在人工智能大模型上线对外服务、商业化等过程中，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并开展相关评估、备案等手续。
[bookmark: _GoBack]第七条 发行人应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行业地位突出、排名靠前，在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行业中能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取得相关市场主体的较高认可。
第八条 发行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业务或产品目标市场清晰，现实或潜在需求大，在研发进度、关键指标等方面具有突出市场竞争优势，市场空间大，未来成长性强。
第九条 发行人应当为人工智能大模型业务或产品制定明确的商业化安排。发行人应当不存在大模型业务或产品商业化预期明显不足等可能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第十条 发行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业务或产品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有关规定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等要求，符合国家安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规定，遵守网络信息内容相关政策法规与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对于涉及境外业务的，应当符合技术出口、数据跨境等相关安全规定。
第十一条 发行人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中客观、准确披露主要业务或产品符合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情况及其技术先进性、发行人所处发展阶段、产品研发进展及阶段性成果、取得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行业地位、预计市场空间、未来商业化路径及安排、有无获得资深专业机构投资者入股的情况、合规使用情况等信息，充分揭示可能面临的研发失败、商业化不及预期等风险。
第十二条 保荐机构、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对发行人科创属性、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取得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主要业务或产品市场空间大、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商业化安排、合规使用情况、相关信息披露等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关注相关认定依据是否真实、客观、合理，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并发表明确意见。
第十三条 发行人依照本指引规定申报科创板的，应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关于科创成长层、企业科创属性评价、发行条件、上市条件、信息披露要求、自律监管等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本指引由本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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